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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264036.htm 电子商务依赖的是全

新的计算机和电子数据通信手段即Internet，Internet技术给版

权保护的客体、版权权利内涵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版

权侵权的认定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专利领域，计算机软件、

数据库等能否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Internet上专利的电子申

请方式成为新的法律等问题；在商标领域，“Internet”中的

“域名”和商标的关系，国际上商标和“域名”的保护和侵

权等，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版权保护 所谓版权，有时也称

作者权，在我国被称为著作权，是基于特定作品的精神权利

以及全面支配该作品并享受其利益的经济权利的合称。

Internet时代版权的新客体 法律上客体是指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所指向的对象。版权的客体是指版权法所认可的文学、艺术

和科学等作品(简称作品)。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多媒体技

术给版权的客体带来了新的内容。 目前世界上已经建立了一

个比较全面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保

护中，给软件提供更加及时和完善的保护。1972年，菲律宾

第一个把“计算机程序”列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项

，1980年后美国、匈牙利、澳大利亚及印度先后把计算机程

序或者计算机软件列为版权法的保护客体。1985年之后，又

有日本、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智利、多米尼加、新加坡

等国以及我国台湾省与香港地区，都把它列到了版权法之中

。1990年我国制定的《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和《计算机软件登记办法》等立法建立了对计算机软件的



保护。 目前，在知识产权理论界不少人都认为要把专利和版

权两种法结合起来实现对软件真正的保护。 对于数据库，根

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简称WCT）的有关规定，将数据

库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中。但是，由于保护范围相当狭小

，广大数据库制作者强烈要求法律对数据库提供比版权的弱

保护更为广泛的、有效的保护。目前，数据库的特别权利保

护正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即美国试图建立的国内保护，欧盟

已经建立的区域性保护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讨论中的国际保

护。 所谓多媒体，是指将传统的单纯以文字方式表现的计算

机信息在程序的驱动下以文字、图形、声音、动画等多种多

样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制品。多媒体是多种技术和多种信息的

融合，它给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创设一类“多媒体”作品进行对多媒体的单独保护不太现

实。但是，多媒体和计算机程序有本质上的不同，多媒体又

不同于视听作品，根据多媒体兼容多种形式与汇编作品颇为

相似的特点，将其归入汇编作品之中寻求法律保护是一种妥

当的做法。 版权的权利在网络技术下的变革 权利是知识产权

保护的核心内容，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势必导致版权保护制度

中原有的权利内容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版权保护体系面临

着调整和变革。 经济权利方面，版权人及邻接权人主要的经

济权利在网络世界里正发生着变化。网络数字技术产生的网

上复制给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带来了新问题。网络环境

一方面的确对版权人的复制权构成一定威胁，版权人急于将

复制权扩展到网上；但另一方面，将因特网上的暂时复制置



于版权人的控制之下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会妨碍信息的

自由流通，会损害在网上投资的积极性。其次，网络传输中

的复制很多情况下是暂时传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

约》和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唱片条约》中明确规定只

有通过有形载体固定作品并将这种复制件投入流通领域，才

构成条约意义下的“发行”。因此，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传输

，则不在发行权范围之内，而是属于版权人的另一项独立权

利，即版权人传输权的保护中，但美国却主张把网络传输纳

入发行权的调整范围内。 精神权利方面，由于精神权利的保

护有助于经济权利的实现，这一点在网络世界中依然是成立

的。但是作者精神权利保护要适度，这需要法律给出恰如其

分的规定。例如，作品的精神权利受到作品合理使用的限制

；允许作者放弃精神权利；网络上假名或者匿名作品的作者

精神权利不受保护等。 网络上的版权侵权问题 直接侵权，未

经作者或者其他版权人许可而以任何方式复制、出版、发行

、改编、翻译、广播、表演、展出、摄制影片等等，均构成

对版权的直接侵犯。目前国外已经出现关于涉及超文本链接

的案例，但还没有创设某种规则，或是从法律上对有关问题

作出回答，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关于因特网服务

提供者由于其服务者的侵权行为，和其计算机系统在提供服

务过程中的自动复制而被牵涉的侵权责任问题，尚属于争论

的范畴，还需要在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确；对于暂时是否成

为侵权行为的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由于各国分歧太大，

最终没有给复制权的范围下一个定论。 网上的间接侵权责任

主要是指因特网服务提供者（ISP）和网主因用户的侵权行为

承担的侵权责任。在网络上的间接侵权责任问题上，服务提



供者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也在研究之中。 专利保护 专利，

是专利权的简称，指的是一种法律认定的权利。它是指对于

公开的发明创造所享有的一定期限内的独占权。 专利制度并

非一成不变，它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不

断变化。网络技术对专利领域也提出了大量问题。例如，计

算机软件能否成为专利制度保护的客体；因特网的广泛性和

开放性对专利“三性”(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中的“新

颖性”特点提出了挑战，此外，专利的电子申请方式中涉及

的法律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在网络环境中需要讨论和解决的

问题。 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 有关计算机程序的知识产权保

护形式是多样的，其中，版权法和专利法是保护计算机程序

的最重要的两种法律手段。 对于计算机软件是否应纳入专利

法保护问题，很多国家的法律在用版权法对计算机程序进行

保护时都采取了一些变通的做法，吸收了专利保护的一些内

容。但是能否直接对该计算机程序申请专利，不同国家在此

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不一样。 那么，计算机软件能否获得专利

保护呢?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能否获得专利保护应当

视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具有技术性的计算机软件因为满足了

专利法所规定的“三性”的要求，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得到

专利法的保护。 在关贸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的附录中对授予专利的事物这样描述：“任何一项发明创

造，无论是产品还是程序，无论在任何技术领域，只要它们

是新颖的，具有创造性的和具有工业实用性的，都可以被授

予专利。” 可见，专利制度成为保护计算机软件的一种法律

手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Internet对专利法的影响 在专利法中

一般都规定，授予专利的发明创造必须具有新颖性，新颖性



是授予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实质要件之一。传统的专利法

并没有规定在Internet上公开发明创造应采取什么样的原则，

因此在Internet上公布的发明是否还具有新颖性就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 专利的电子申请问题，电子申请就是以电子文

件的形式，向国家知识产权主管行政机关提交有关专利的申

请。而传统的做法是以纸质文件为载体进行的。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起草的《专利法案条约》（草案）和《专利

合作条约》细则的修改中，已确认了电子申请的合法性。日

本专利局已于 1990年12月开始接受专利的电子申请。韩国已

经着手进行通过Internet申请专利的实验。美国、日本、欧洲

三个专利局正在进行通过Internet联机申请专利的准备，并把

实现专利文献无纸化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域名和商标 域名

作为一种在Internet上的地址名称，在区分不同的站点用户上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域名的存在和登记规则，也在

实践中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法律作出规定并进行解决。域

名由于其商业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律对域名的

保护也逐渐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域名作为一种资源标志符，

是因特网主机的IP地址，由它可以转换成特定主机在因特网

中的物理地址。域名是作为一种技术性手段建立起来的，它

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知识产权，因此域名本来并不能像商标

那样被作为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但是，随着域名商业价值的

不断增强，法律已经开始将某些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赋予给

域名，以保护权利人利益。 域名及其商业价值 Internet在区分

所有与之相连的网络和主机时，采用了一种唯一、通用的地

址格式，即每一个与Internet相联结的网络和主机都赋予了一

个独一无二的地址。 由于域名在Internet上是唯一的，一个域



名一经注册，其他任何机构就不能再注册相同的域名了，所

以大部分机构、企业等单位都采用自己单位名称的缩写或自

己的商标来定义自己的域名。于是，域名实际上就成为企业

、商标或其他标识物的代名词，因此，有人称域名地址为“

网络商标”。 在电字商务时代，域名不仅仅是一个网络地址

，而且还牵涉到无限的商机。直接根据商家商号或者产品商

标来命名域名，域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它特有的商业价值

。 Internet中域名的法律保护 域名具有唯一性，即它在全球范

围内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域名又通常都是按照“登记在先

”的原则来进行登记的，因此一旦有人先对某个名字进行了

注册，其他人就不得再使用该名字来命名其网址。 由于域名

是按照“登记在先”的原则来进行登记的，因此又具有一定

的商业价值。抢注者希望借助于被抢注者的良好名誉得到网

络用户的访问，一旦抢注成功，网络用户将无法访问到该域

名真正代表的被抢注企业的站点，而是访问到抢注者的站点

。法律应当制止这种恶意抢注行为，保护被抢注者的域名名

称或商标利益。 目前，在有关域名抢注争议方面的司法实践

，各国主要是依据商标法或者关于商业标志保护方面的法律

。在美国，恶意抢注行为可能会迫使别人无法在网络上利用

自己的商标来创造商机，大大降低了这些商标的价值，因此

恶意抢注行为人就触犯了1995年制定的联邦商标淡化法，从

而遭到法律的制裁。在我国《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

理办法》规定，不得使用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过的企业名称

或商标名称，来保护权利人利益，制止恶意抢注行为。 同样

商标不同商品和服务 商标法允许同样的商标可以被不同商品

和服务的销售者使用，只要这些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不会引



起混淆。而与此相反，因特网由于其全球性的特点，仅仅允

许一个主体使用一个特定的域名。因此，当使用同一商标的

不同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者在申请域名时,都希望以这一商标作

为自己域名的名称，这样就有可能发生冲突。 对于所谓的 “

域名盗版者” 可以通过商标法或者其他商业标志法来制止和

反对，从而保护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今却很少有法律对

使用同一标记的不同产品或服务的人，想利用标记作为自己

域名名称的争议提出妥当的解决办法。 由于仅仅在大小写、

字体类型上不同的同一字母，在 Internet中被视为完全相同，

因此，想通过利用大小写、特殊字体、或者其他设计来区分

标记，使不同所有人可以在域名命名时用本质上相同的名称

，这种技术上的区分来解决争议的做法被排除掉了。 那么，

我们可以考虑通过制定域名的多级设计规则来缓解冲突。例

如，“多个标记所有人，一个域名”的问题，在以字母代码

为基础设置高阶域名的国家，将不会显得特别严重。最后，

如果域名仍在不同所有人之间有冲突，就只能按照域名的登

记规则“先申请先注册”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了。 为了给越来

越多的域名争议寻求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许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正在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进行着努力。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于1999年4 月30日，公布了《WTO国际互联网域名规程最

终报告》，针对因特网上由域名引发的问题，包括域名与现

有知识产权的冲突，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